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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福田区统计局                         2006年8月30日

☆统计分析
福田区批发零售业发展简析

—福田区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分析专辑之十二：商业篇

批发零售业作为我区的优势行业之一，对我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带动作用日益增强。本文结合福田区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的相关资料，在分析我区批发零售业的发展现状、结构特征以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带动作用的基础上，剖析了批发零售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通过规模化、效益化、专业化政策引导，促进批发零售业的进一步发展，不断提升这个行业对经济发展的带动影响作用。
☆统计知识
如何理解增长速度中出现的“负数”？
☆统计分析
福田区批发零售业发展简析

—福田区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分析专辑之十二：商业篇

    作为深圳市的中心城区，我区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良好的经济基础，是中外客商经贸往来、文化交流和观光旅游的必临之地。人流、物流、资金流的汇聚带来了无限商机，为我区批发零售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显示，我区批发零售业呈现单位数量不断增加、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结构调整不断完善的发展趋势，在全市占据重要地位，成为我区经济发展的支柱行业之一。

一、基本特点

第一次经济普查结果显示，2004年末我区共有批发零售企业及个体41462个，占全区企业及个体总量的66.8%；从业人员22.7万人，占全区总数的25%，成为我区企业及个体数和从业人员数最多的行业。
单位总数中批发零售业法人企业9524个，占全区法人企业的49.4%，其中批发业330个、零售业9194家；共实现销售总额1561.29亿元，其中批发业1311.59亿元、零售业249.7亿元；企业从业人员15.46万人，占全区总数的19.7%，其中批发业10.13万人、零售业5.32万人。我区批发零售企业法人以私营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居多，企业数量分别占总数的84.7%和6.9%，实现销售额占总数的40.7%和24%。

批发和零售个体经营户共31938户，占全区个体经营户的76.2%；从业人员7.24万人，占全区个体经营户的58.5%，其中批发业个体经营户2981户，从业人员0.8万人；零售业个体经营户28957户，从业人员6.44万人。

1、限额以上企业是我区批发零售业的主力军

2004年我区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企业⑴数量330个，仅占企业总数的3.5%；共实现商品销售额946.81亿元，占我区全年商品销售总额的60.6%。其中批发额794.24亿元，零售额152.57亿元。

限额以下批发零售业企业⑵9194家，占企业总数的96.5%；实现商品销售额614.48亿元，占销售总额的39.4%。其中批发额499.62亿元，零售额114.86亿元。尽管单位数量相差悬殊，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企业实现销售总额较限额以下批发零售业企业高出21.2个百分点，占据绝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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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营企业充满活力，市场份额超过国有企业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有企业的资本组织形式已经由传统的国有独资企业制度向以公司制为基本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转变，国有企业及其从业人员所占比例大幅度减少，民营企业成为商贸业的新主体，其经营方式灵活多变、适应性强，市场份额越来越大。在我区批发零售法人企业中，民营企业⑶共9007个，占批零企业总数的94.6%，实现商品销售额1047.53亿元，占全部企业商品销售总额的67.1%。其中，私营企业8063个，占总数的84.7%，实现商品销售额635.97亿元，占全部企业商品销售总额的40.7%；其他有限责任公司691个，实现商品销售额352.30亿元，占销售总额的22.6%。民营企业积极开拓市场，适时调整内部管理机制，优化产品结构，经过不断地经营发展，企业规模逐渐扩大，从单位数量和销售额均远超过国有企业，步入良性健康的发展轨道，对我区商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见表1）。
表1        按经济类型分组法人企业和从业人员

	　
	企业数
	销售额

	
	企业数(个)
	比重（%）
	销售额(亿元)
	比重（%）

	　　　总 　　　   计
	9524
	100.00
	1561.29
	100.00

	　　国有企业
	78
	0.82
	78.70
	5.04

	　　集体企业
	11
	0.12
	0.44
	0.03

	　　股份合作企业
	32
	0.34
	29.97
	1.92

	　　联营企业
	236
	2.48
	76.58
	4.90

	　　有限责任公司
	707
	7.42
	374.79
	24.01

	　　股份有限公司
	90
	0.94
	162.47
	10.41

	　　私营企业
	8063
	84.66
	635.97
	40.73

	　　其他内资企业
	50
	0.52
	1.56
	0.10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163
	1.71
	84.04
	5.38

	　　外商投资企业
	94
	0.99
	116.77
	7.48


3、电子产品成为销售亮点

随着华强北商业区不断升级扩容以及高交会的成功举办，我区电子大市场的集聚效应逐步显现，大批实力雄厚的电子信息企业在福田发展壮大。从事电子产品销售的商贸企业无论从单位数、销售额、营业利润以及总资产等方面，在我区批发零售业中都占有绝对优势（详见表2）。2004年，我区从事电子产品销售的企业达到5074家，占总额的53.3%；实现销售额828.98亿元，占全区总额的53.1%。其中电子产品批发企业3594家，实现销售额737.30亿元，占全区总额的47.2%，占据最大份额，说明我区已形成了较大规模的电子产品集散基地。

表2    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组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法人企业（个）
	从业人员（人）
	销售额

（亿元）
	资产合计（亿元）
	利润总额（亿元）

	批发业合计
	6505 
	101336 
	1311.59 
	795.09 
	18.17 

	农畜产品批发
	27 
	336 
	5.10 
	2.54 
	-0.14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249 
	4691 
	47.64 
	40.55 
	-0.14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批发
	793 
	12404 
	94.95 
	75.37 
	1.22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396 
	5917 
	47.71 
	30.50 
	1.21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158 
	5804 
	49.26 
	37.70 
	1.87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656 
	17624 
	235.40 
	172.74 
	4.00 

	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批发
	3594 
	48061 
	737.30 
	353.52 
	8.79 

	贸易经纪与代理
	430 
	4215 
	77.39 
	67.02 
	1.38 

	其他批发
	202 
	2284 
	16.84 
	15.15 
	-0.02 

	零售业合计
	3019 
	53244 
	249.70 
	180.05 
	1.71 

	综合零售
	69 
	9861 
	54.43 
	26.09 
	1.96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
	100 
	1414 
	1.60 
	2.25 
	-0.13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
	370 
	4389 
	7.56 
	7.67 
	-0.37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
	246 
	5215 
	7.99 
	7.59 
	0.11 

	医药及医疗器材
	79 
	3513 
	10.14 
	11.29 
	-0.08 

	汽车、摩托车、燃料及零配件
	201 
	4177 
	58.49 
	46.24 
	-0.76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
	1480 
	18783 
	91.68 
	57.77 
	1.37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修材料
	249 
	2402 
	7.72 
	9.19 
	-0.07 

	无店铺及其他
	225 
	3490 
	10.09 
	11.96 
	-0.32 


二、发展隐忧和问题

1、限额以下批发零售业市场份额较大，但发展有待规范和引导

我区限额以下批发零售业包含了9194家法人企业及31938家个体经营户，共吸纳从业人员17.32万人。限额以下批发零售业法人企业中85.6%为私营企业，规模较小而经营分散，市场适应性不高，总体呈现亏损局面；批发零售业个体经营户经营商品丰富多样，为生产、生活提供了方便，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多数经营规模过小，销售额偏低，影响力有限，甚至抵偿不了每月高额的租金及费用支出，变动相当频繁，整体层次不高，所经营的商品质量良莠不齐，消费者的信任度较低，尽管有部分品牌店，消费群体的大宗消费仍倾向于诚信度高的大型商家。

 2、整体经济效益不高，行业发展不均衡
成本费用较高导致我区批发零售业整体经济效益降低。2004年，我区9524家商贸企业总体效益基本持平，利润总额为19.88亿元，利润率仅为1.3%。虽然销售收入较为可观，但是高成本高费用使得整体效益难以提高。无论是批发企业还是零售企业，大多数效益呈现出微利甚至亏损状态。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批发业虽然成交额很大，但利润率只有1.2%，低于行业的平均水平。另外房地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建材行业的发展，建材行业商贸企业656家，实现利润总额4亿元,利润率1.7%。零售企业中电子产品类、综合零售类以及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类零售企业维持盈利状态，利润总额分别为1.37、1.96和0.11亿元，利润率为1.6%、4.1%和1.4%，其他类别零售企业均出现了亏损（见表2）。

3、连锁龙头企业实力尚需提升，跨区域经营能力不足

以产业组织规模化、经营结构组织化为特征的大型企业主导流通格局,是市场国际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流通现代化的主要标志。连锁商贸企业在享受规模化发展带来的种种益处的同时，也承受着发展过程中的资金和盈利压力。特别是零售企业，市场的激烈竞争使整个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始终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企业只能通过增加门店数量等方式以规模产生效益，而占用大量资金的规模扩张却常常引发较高的资产负债率。我区大型连锁企业22家，总体数量较少，龙头企业规模也相对较小，销售额超过20亿元只有1家，八成的连锁企业年销售额不足十亿元、门店数量在20个以下，经营覆盖面有一定的局限性；连锁企业之间的实力差距悬殊，竞争实力和抵御风险能力也不一，是否拥有充足的资本已经成为决定连锁商贸企业能否做大做强、规模化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区内资连锁企业中具有上市公司背景的仅有一家，整体融资前景堪忧。资本实力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我区连锁商贸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
四、 发展建议

1、加强政策引导，促进连锁贸易业规模化发展

发展连锁业是一个渐进过程，从目前我区发展连锁经营的宏观环境和微观条件来看，需要科学制定全区连锁业发展规划，确定重点发展领域，为连锁企业的跨区域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按照福田区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地位，我区连锁商业还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由我区重点连锁企业规模还不够大、产业集中度较低等特点入手，对一些知名度高、资金雄厚、运营机制比较完善的商贸企业，鼓励其实施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的联合，通过兼并、资产重组、参股控股或通过输出商标、商号和经营管理技术、发展特许经营等方式，将同一业态的中小型企业联合起来，纳入大型连锁企业中，真正实现规模化的发展。针对中心城区居民消费能力有所局限的状况以及我区连锁商业企业的自身条件，重点规划高层次国际性的中央商务区，吸引国内外商业巨头进驻，以其良好的企业形象及广泛的知名度引导附近区域的消费群体向中心区汇集，逐步形成我区连锁商业立足福田、辐射全市以至全国的发展态势。
2、加大扶持力度，为限额以下批发零售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制定措施为区内的小企业和个体经营户提供政策扶持，着力营造有利于其发展的经营环境，促使他们利用自身优势，结合市场变化和消费者需求，确立精品意识，在吸引力上下功夫，围绕鲜明的主题营造良好的特色效应，激发消费欲望；同时加强企业服务意识的宣传，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促使限额以下企业发展出自己的特色经营模式。借鉴商业发达区域限额以下商业经营的现代模式和经营理念，结合我区情况发挥利于自身发展的环境优势，取长补短，为己所用，提升我区限额以下商业自身形象，提高经营水平，增强市场竞争力，从而提高经济效益。
3、培育特色商业街，大力发展和完善社区经营网络
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对具有特色商业街雏形和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街区，因势利导，大力扶持中小型流通企业发展；同时，重点改建或重组现有的小、乱、散、脏、差的网点，引入具有一定规模的连锁企业，提高整体层次。要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和遵循市场发展规律的要求，大力发展社区商业，以方便居民日常生活、提高生活品质的小型网点为主，大力发展食品、日用品、餐饮、文化等各类日常生活需要的便民商业。在部分已经建成但商业服务功能尚未完善的居民区，通过调整产业结构、置换房屋用途等办法，按社区商业中心的总体要求加以完善。

                           撰  稿：张  颖

· 统计知识
如何理解增长速度中出现的“负数”？
增长速度，从字面上理解无疑它是一个“正”指标；但是，人们在日常经济工作中计算增长速度有时会出现“负数”。要理解增长速度中出现的“负数”，得从增长速度的计算方法说起。增长速度是以相减和相除结合计算的动态比较指标，计算公式为： 

增（减）速度 =（某指标报告期数值-该指标基期数值）/该指标基期数值 

或增（减）速度= 某指标报告期数值/该指标基期数值-1 

不难理解，当该指标报告期水平高于基期水平，分子所得的差数为正值，则为增长量，与基期水平进行比较后所得的结果，就表现为增长速度；若该指标报告期水平低于基期水平，则分子所得的差数为负值，说明报告期水平比基期水平减少了，差数为减少量，与基期水平进行比较后所得的结果也就表现为“负数”，这一“负数”从严格的统计学意义上称之为下降速度，也叫降低率，表明报告期水平降低的程度和发展方向是下降的。在这种情况下，增长速度实质上就是“降低速度”，也可称为“负增长”。
⑴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是指年末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企业，或年末从业人员60人及以上、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企业。


⑵限额以下批发零售业企业：是指年末从业人员20人以下、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以下的批发业企业，或年末从业人员60人以下、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下的零售业企业。


⑶ 民营企业：根据广东省统计局的划定，注册类型为股份合作企业、其他联营企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和私营企业的企业为民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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